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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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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64號
聲  請  人  葉瀞雯即葉淨雯


相  對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董瑞斌  
代  理  人  陳視介  
相  對  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佩真  




相  對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尚瑞強  




相  對  人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潘代鼎  




相  對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相  對  人  金陽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雨利   




相  對  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  對  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代  理  人  黃于容  
相  對  人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安孚達  




相  對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羅仕佳  
相  對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上列聲請人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免責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葉瀞雯即葉淨雯不予免責。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法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上開規定，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5條規定，關於更生或清算之程序，準用之。經查：本件相對人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分別變更為郭倍廷、陳佳文，並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105頁至第111頁、第129頁），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㈠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㈡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㈢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㈣聲請清算前2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㈤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㈥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㈦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㈧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重大延滯程序。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2條、第133條、第134條分別定有明文。是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有消債條例第133、134條各款所定之情形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外，法院即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
三、本件聲請人即債務人葉瀞雯即葉淨雯（下稱聲請人）前因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向本院聲請更生，因債務總額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不得更生，嗣於民國113年2月27日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以113年度消債清字第58號裁定（下稱清算裁定）聲請人自113年6月4日上午11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07號清算事件為執行清算程序。後於清算程序中，查得聲請人所有財產顯然不敷清償相關程序費用、匯款費用等，並無清算實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聲請人之財產不敷清償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等原因為由，於113年10月8日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07號裁定終止清算程序並確定在案等情，業經本院調取上開各卷宗核閱無訛，堪信屬實。是終止清算程序之裁定既已確定，依前開消債條例規定，即應審酌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形。
四、本院為審酌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所定應不予免責之情事，於114年1月7日通知兩造就本院應否裁定聲請人免責乙節到庭陳述意見（見本院卷第21頁至第133頁），僅聲請人及相對人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到庭陳述意見，其餘相對人均未到庭陳述意見。另除相對人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未表示意見外，其餘已具狀表示意見。茲將聲請人及相對人之意見分述如下：
　㈠聲請人略以：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收入與前置調解聲請狀相同。聲請人本就身體不好，無法長時間在高強度的工作環境工作，曾為盡力還債增加工作時數，致其腰椎頸椎發炎扭拉傷，反而多一筆醫療開銷，現僅於負荷範圍內排工作，目前每月工作收入約為16,209元，遺屬年金4,049元，總計為22,258元，扣除租金補助，每月支出為20,812元，收支並無餘額，且聲請人自110年8月起無搭乘國內外航線飛機等語。
　㈡相對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不同意免責。請依職權調查聲請人有無出國搭乘國內外航線至外島旅遊等資訊，俾利判斷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情形而應予不免責之裁定等語。
　㈢相對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不同意免責。請依職權審酌聲請人所陳報之收入是否屬實、支出是否浮報，有無構成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各款所規定不免責事由等語。
　㈣相對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不同意免責。請詳查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134條各款不予免責之事由，及入出境資料以確認其是否奢侈浪費或隱匿財產之行為等語。
　㈤相對人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依清算裁定，認定聲請人每月收入35,242元，每月必要生活費為16,267元，則聲請人前2年所得餘額應為455,400元，伊於清算程序中並未受償，自難同意聲請人免責，請依職權審酌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等語。
　㈥相對人金陽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不同意免責。請依職權調查聲請人有無構成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各款所規定不免責事由等語。
　㈦相對人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依清算裁定認定，聲請人前2年收入減支出之餘額為455,400元，而全體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並未受償，故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之不免責事由。另請鈞院向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函查，聲請人除已陳報之保單外，有無其他以自己為要保人、嗣後變更要保人或質借未償還之商業保險保單而未陳報？如有，即屬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8款之不免責事由，應裁定不免責等語。
　㈧相對人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依清算裁定所示，聲請人聲請前2年收入減支出之數額為455,400元，債權人等並未受償任何款項，是聲請人應予不免責等語。
　㈨相對人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不同意免責。請依職權調查聲請人有無構成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各款所規定不免責事由等語。
　㈩相對人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不同意免責。債權人等自聲請人聲請清算迄今均未受償，請依職權調查聲請人有無構成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各款所規定不免責事由等語。
　相對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依清算裁定所載，聲請人聲請前2年收入減支出之數額為455,400元，請依職權調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各款所規定不免責事由等語。
五、經查：
　㈠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不予免責之事由：
　⒈參消債條例第133條及其立法理由，本條於債務人之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者，始有適用。是依上開規定，自應以本院裁定開始清算時（即113年6月4日）起迄裁定免責前，綜合考量認定債務人是否有「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及「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此二要件，以判斷其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之適用，且二要件缺一不可，此觀該條規定自明。
　⒉聲請人主張其於清算開始後至今，從事小吃店清潔工之工作，曾為盡力還債增加工作時數，卻致其腰椎、頸椎發炎、扭拉傷，遵從醫囑避免久站及過度走動、門診持續復健治療，故現僅於負荷範圍內排工作，每月固定收入約為16,209元，領有遺屬年金4,049元，又因持續支出復健費用，每月支出扣除租屋補助後為20,812元等語，並提出113年間之薪資袋、維德骨科診所（醫囑載明宜休養，不宜久站及過度走動等語）診斷證明書各件影本為憑（見本院卷第27頁至第29頁、第37頁），本院審酌聲請人職業性質，就其主張勞動力有所減損等情，尚堪採信，惟就聲請人陳報之薪資袋影本觀之，聲請人每月工作收入為14,640元、18,300元不等，是聲請人每月工作收入應以16,470元（計算式：14,640元＋18,300元÷2＝16,470元）列計。另查聲請人除每月領取國民年金遺屬年金給付4,049元，及租金補助4,000元外，並無領取相關新北市之相關社會救助津貼或租金補助，有新北市政府社會局114年1月10日新北社助字0000000000號函、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1月14日保普生字第11413011410號函暨國民年金保險給付申領資料查詢表、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4年1月14日國署住字第1140004984號函、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新北城住字第1140065337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45頁至第173頁）；則在查無聲請人另有其他收入之情形，聲請人於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每月固定收入即以24,519元列計（計算式：16,470元＋4,049元＋4,000元＝24,519元）。
　⒊聲請人必要生活支出部分，聲請人主張其每月必要生活支出為20,812元，並就醫療費用部分提出113年6月至11月維德骨科診所藥品明細及收據、堯舜傳統整復推拿收據、三重仁安堂中醫診所掛號費自付額收據等件影本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9頁至第46頁），經核聲請人確實有此部分支出，其主張應可採信。基上，聲請人收入扣除其必要生活費用，尚有餘額3,707元（計算式：24,519元－20,812元＝3,707元），已符合「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之要件，故應依消債條例第133條後段為聲請人是否應不免責之審查。
　⒋又聲請人前向本院聲請更生，因債務總額逾1,200萬元不得更生，嗣於113年2月27日具狀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裁定於113年6月4日上午11時起開始清算程序，已如前述，依聲請人112年9月23日陳報狀所載，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職業亦為小吃店清潔工，111年、112年間每月收入分別為13,440元、14,080元，每月領有遺屬年金約3,772元及租屋補助4,000元，並提出郵局存摺、薪資證明、112年間薪資袋等件影本為憑（見消債更卷第247頁至第257頁）。聲請人為52年間出生，應屬一般具有通常勞動能力之人，惟聲請人所陳薪資收入，顯低於我國勞工法定每月最低基本工資，又聲請人稱其腰椎頸椎發炎扭拉傷，並提出醫囑載明於112年5月23日至113年7月11日多次應診復健、宜休養、不宜久站及過度走動等語之維德骨科診所診斷證明書（本院卷第37頁），而未提出其餘期間勞動力減損之相關證明，縱肯認聲請人於112年5月23日起有勞動力減損之情，本院認於112年5月23日前之其餘期間，聲請人收入低於最低基本工資，此乃其主觀上之工作意願及選擇問題，非囿於其勞動能力所限，而仍應以一般具有通常勞動能力之人通常可獲取之薪資計算聲請人以勞動能力可換得之每月固定收入金額，則聲請人111年2月至112年5月之每月固定收入應以勞動部111年、112年基本工資即分別為24,000元、25,250元列計，112年6月至12月以薪資證明所載分別為13,440元、14,080元列計，113年之每月固定收入則以聲請人提出113年間之薪資袋平均數額即16,470元列計，另查聲請人遺屬年金111年2月領有2,357元、自111年3月至112年12月每月領有3,772元、自113年1月至同年2月每月領有4,049元，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1月14日保普生字第11413011410號函暨國民年金保險給付申領資料查詢表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49頁至第151頁），是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應為687,189元（計算式：24,000元×10月＋25,250元×5月＋14,080元×7月＋16,470元×2月＋2,357元＋3,772元×22月＋4,049元×2月＋4,000元×24月＝687,189元）；又聲請人主張其支出單純，聲請前2年總支出為390,408元，每月必要生活支出費用為16,267元（見消債更卷第17頁、第247頁，本院卷第25頁），核未逾新北市111年至113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分別為18,960元、19,200元、19,680元，亦為清算裁定所認定。則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尚有餘額296,781元（計算式：687,189元－390,408元＝296,781元）。又聲請人於清算執行事件中，普通債權人未受有分配，足見聲請人已符合前述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之要件。另聲請人未證明有經全體普通債權人同意免責之情形，自可認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之不免責事由。
　㈡聲請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應不予免責事由：
　　按消債條例關於清算程序係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外，則各相對人如主張聲請人尚有消債條例第134條其餘各款項所定之行為，自應就聲請人合於上開要件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本件雖有相對人主張調查及審酌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之情形，惟相對人均未提出相當事證證明，且本件聲請人於聲請債務清理程序時，已出具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及陳報狀等件，既已詳實說明其整體收支狀況及財產情形，亦查無聲請人有何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列各款之不免責事由，自難認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不免責情形。
六、綜上所述，聲請人既有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不應免責之事由，復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揆諸首揭法條規定，聲請人自不應免責。另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人因同條例第133條規定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即上開聲請更生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之餘額296,781元），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詳如附表所示）時，得再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抑或法院為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聲請人繼續清償債務，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20％以上者，亦得依消債條例第142條規定，再行聲請法院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朱慧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書　記　官　劉芷寧
		附表：（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164號

		


		


		


		


		




		編號

		債權人

		債權總額

		債權比例
（小數點後四 位四捨五入）

		依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清償之最低數額（即296,781元×債權比例）

		依消債條例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



		


		


		


		


		


		




		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96,571元



		5.43%

		16,127元

		219,314元



		2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65,124元

		2.3%

		6,841元

		93,025元



		3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04,893元

		3.0%

		8,896元

		120,979元



		4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718,692元

		13.47%

		39,984元

		543,739元



		5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538,074元

		7.62%

		22,621元

		307,615元



		6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426,432元

		2.11%

		6,272元

		85,286元



		7

		金陽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25,281元



		1.61%

		4,784元

		65,056元



		8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515,030元

		2.55%

		7,574元

		103,006元



		9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882,776元

		4.37%

		12,983元

		176,555元



		10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651,547元

		13.14%

		38,996元

		530,309元



		11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702,081元

		33.21%

		98,568元

		1,340,416元



		12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678,692元

		8.32%

		24,689元

		335,738元



		13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74,309元

		2.85%

		8,446元

		114,862元



		合計

		


		20,179,502元

		100%

		296,781元

		4,035,900元



		備註：
一、因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07號清算程序中並未製作債權表公告，未有確定之債權表，本附表係依清算程序中債權人所陳報之債權數額計算債權比例欄及債權總額欄所示數額。
二、債權人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所陳報之利息金額為325,415元，惟本院計算之利息金額為325,402元；債權人金陽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陳報之違約金金額為375元，惟本院計算之違約金金額為374元，附此說明。
三、債務人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應依債權比例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所定最低數額為296,781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64號

聲  請  人  葉瀞雯即葉淨雯



相  對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董瑞斌  

代  理  人  陳視介  

相  對  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佩真  





相  對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尚瑞強  





相  對  人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潘代鼎  





相  對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相  對  人  金陽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雨利   





相  對  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  對  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代  理  人  黃于容  

相  對  人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安孚達  





相  對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羅仕佳  

相  對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上列聲請人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免責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

　　主　文

聲請人葉瀞雯即葉淨雯不予免責。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

    ，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

    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法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

    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上開規定，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

    稱消債條例）第15條規定，關於更生或清算之程序，準用之

    。經查：本件相對人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信託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分別變更為郭倍廷、陳

    佳文，並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105頁至第111頁

    、第129頁），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

    ，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

    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

    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

    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

    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

    ，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

    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

    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

    不在此限：㈠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㈡故

    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

    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㈢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

    務。㈣聲請清算前2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

    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

    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㈤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

    ，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

    損害。㈥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

    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

    債務。㈦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

    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㈧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

    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

    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重大延滯程序。消費者債務

    清理條例第132條、第133條、第134條分別定有明文。是法

    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有消債條例第13

    3、134條各款所定之情形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外，法

    院即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

三、本件聲請人即債務人葉瀞雯即葉淨雯（下稱聲請人）前因有

    不能清償債務情事向本院聲請更生，因債務總額逾新臺幣（

    下同）1,200萬元不得更生，嗣於民國113年2月27日向本院

    聲請清算，經本院以113年度消債清字第58號裁定（下稱清

    算裁定）聲請人自113年6月4日上午11時起開始清算程序，

    並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07號清算事

    件為執行清算程序。後於清算程序中，查得聲請人所有財產

    顯然不敷清償相關程序費用、匯款費用等，並無清算實益，

    經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聲請人之財產不敷清償財團

    費用及財團債務等原因為由，於113年10月8日以113年度司

    執消債清字第107號裁定終止清算程序並確定在案等情，業

    經本院調取上開各卷宗核閱無訛，堪信屬實。是終止清算程

    序之裁定既已確定，依前開消債條例規定，即應審酌聲請人

    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

    形。

四、本院為審酌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所定應

    不予免責之情事，於114年1月7日通知兩造就本院應否裁定

    聲請人免責乙節到庭陳述意見（見本院卷第21頁至第133頁

    ），僅聲請人及相對人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到庭陳述意見，其餘相對人均未到庭陳述意見。另除相對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未

    表示意見外，其餘已具狀表示意見。茲將聲請人及相對人之

    意見分述如下：

　㈠聲請人略以：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收入與前置調解聲請狀相

    同。聲請人本就身體不好，無法長時間在高強度的工作環境

    工作，曾為盡力還債增加工作時數，致其腰椎頸椎發炎扭拉

    傷，反而多一筆醫療開銷，現僅於負荷範圍內排工作，目前

    每月工作收入約為16,209元，遺屬年金4,049元，總計為22,

    258元，扣除租金補助，每月支出為20,812元，收支並無餘

    額，且聲請人自110年8月起無搭乘國內外航線飛機等語。

　㈡相對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不同意免責。

    請依職權調查聲請人有無出國搭乘國內外航線至外島旅遊等

    資訊，俾利判斷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情形而

    應予不免責之裁定等語。

　㈢相對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不同意免責。

    請依職權審酌聲請人所陳報之收入是否屬實、支出是否浮報

    ，有無構成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各款所規定不免責事

    由等語。

　㈣相對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不同意免責。

    請詳查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134條各款不予免責

    之事由，及入出境資料以確認其是否奢侈浪費或隱匿財產之

    行為等語。

　㈤相對人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依清算裁定，認定

    聲請人每月收入35,242元，每月必要生活費為16,267元，則

    聲請人前2年所得餘額應為455,400元，伊於清算程序中並未

    受償，自難同意聲請人免責，請依職權審酌聲請人有無消債

    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等語。

　㈥相對人金陽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不同意免責。請

    依職權調查聲請人有無構成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各款

    所規定不免責事由等語。

　㈦相對人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依清算裁定認定，聲請

    人前2年收入減支出之餘額為455,400元，而全體債權人於清

    算程序中並未受償，故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之不免責

    事由。另請鈞院向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函查，聲

    請人除已陳報之保單外，有無其他以自己為要保人、嗣後變

    更要保人或質借未償還之商業保險保單而未陳報？如有，即

    屬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8款之不免責事由，應裁定不免責

    等語。

　㈧相對人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依清算裁定所示，

    聲請人聲請前2年收入減支出之數額為455,400元，債權人等

    並未受償任何款項，是聲請人應予不免責等語。

　㈨相對人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不同意免責。請依

    職權調查聲請人有無構成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各款所

    規定不免責事由等語。

　㈩相對人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不同意免

    責。債權人等自聲請人聲請清算迄今均未受償，請依職權調

    查聲請人有無構成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各款所規定不

    免責事由等語。

　相對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依清算裁定所

    載，聲請人聲請前2年收入減支出之數額為455,400元，請依

    職權調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各款所規定

    不免責事由等語。

五、經查：

　㈠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不予免責之事由：

　⒈參消債條例第133條及其立法理由，本條於債務人之收入扣除

    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

    者，始有適用。是依上開規定，自應以本院裁定開始清算時

    （即113年6月4日）起迄裁定免責前，綜合考量認定債務人

    是否有「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

    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

    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及「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

    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

    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此二要件，以判斷其有無消

    債條例第133條之適用，且二要件缺一不可，此觀該條規定

    自明。

　⒉聲請人主張其於清算開始後至今，從事小吃店清潔工之工作

    ，曾為盡力還債增加工作時數，卻致其腰椎、頸椎發炎、扭

    拉傷，遵從醫囑避免久站及過度走動、門診持續復健治療，

    故現僅於負荷範圍內排工作，每月固定收入約為16,209元，

    領有遺屬年金4,049元，又因持續支出復健費用，每月支出

    扣除租屋補助後為20,812元等語，並提出113年間之薪資袋

    、維德骨科診所（醫囑載明宜休養，不宜久站及過度走動等

    語）診斷證明書各件影本為憑（見本院卷第27頁至第29頁、

    第37頁），本院審酌聲請人職業性質，就其主張勞動力有所

    減損等情，尚堪採信，惟就聲請人陳報之薪資袋影本觀之，

    聲請人每月工作收入為14,640元、18,300元不等，是聲請人

    每月工作收入應以16,470元（計算式：14,640元＋18,300元÷

    2＝16,470元）列計。另查聲請人除每月領取國民年金遺屬年

    金給付4,049元，及租金補助4,000元外，並無領取相關新北

    市之相關社會救助津貼或租金補助，有新北市政府社會局11

    4年1月10日新北社助字0000000000號函、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14年1月14日保普生字第11413011410號函暨國民年金保險

    給付申領資料查詢表、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4年1月14日國署

    住字第1140004984號函、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新北城住字

    第1140065337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45頁至第173頁）

    ；則在查無聲請人另有其他收入之情形，聲請人於本院裁定

    開始清算程序後，每月固定收入即以24,519元列計（計算式

    ：16,470元＋4,049元＋4,000元＝24,519元）。

　⒊聲請人必要生活支出部分，聲請人主張其每月必要生活支出

    為20,812元，並就醫療費用部分提出113年6月至11月維德骨

    科診所藥品明細及收據、堯舜傳統整復推拿收據、三重仁安

    堂中醫診所掛號費自付額收據等件影本附卷可參（見本院卷

    第39頁至第46頁），經核聲請人確實有此部分支出，其主張

    應可採信。基上，聲請人收入扣除其必要生活費用，尚有餘

    額3,707元（計算式：24,519元－20,812元＝3,707元），已符

    合「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

    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

    數額後仍有餘額」之要件，故應依消債條例第133條後段為

    聲請人是否應不免責之審查。

　⒋又聲請人前向本院聲請更生，因債務總額逾1,200萬元不得更

    生，嗣於113年2月27日具狀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裁定於

    113年6月4日上午11時起開始清算程序，已如前述，依聲請

    人112年9月23日陳報狀所載，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職業

    亦為小吃店清潔工，111年、112年間每月收入分別為13,440

    元、14,080元，每月領有遺屬年金約3,772元及租屋補助4,0

    00元，並提出郵局存摺、薪資證明、112年間薪資袋等件影

    本為憑（見消債更卷第247頁至第257頁）。聲請人為52年間

    出生，應屬一般具有通常勞動能力之人，惟聲請人所陳薪資

    收入，顯低於我國勞工法定每月最低基本工資，又聲請人稱

    其腰椎頸椎發炎扭拉傷，並提出醫囑載明於112年5月23日至

    113年7月11日多次應診復健、宜休養、不宜久站及過度走動

    等語之維德骨科診所診斷證明書（本院卷第37頁），而未提

    出其餘期間勞動力減損之相關證明，縱肯認聲請人於112年5

    月23日起有勞動力減損之情，本院認於112年5月23日前之其

    餘期間，聲請人收入低於最低基本工資，此乃其主觀上之工

    作意願及選擇問題，非囿於其勞動能力所限，而仍應以一般

    具有通常勞動能力之人通常可獲取之薪資計算聲請人以勞動

    能力可換得之每月固定收入金額，則聲請人111年2月至112

    年5月之每月固定收入應以勞動部111年、112年基本工資即

    分別為24,000元、25,250元列計，112年6月至12月以薪資證

    明所載分別為13,440元、14,080元列計，113年之每月固定

    收入則以聲請人提出113年間之薪資袋平均數額即16,470元

    列計，另查聲請人遺屬年金111年2月領有2,357元、自111年

    3月至112年12月每月領有3,772元、自113年1月至同年2月每

    月領有4,049元，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1月14日保普生

    字第11413011410號函暨國民年金保險給付申領資料查詢表

    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49頁至第151頁），是聲請人聲請清

    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應為687,189元（計算式：24,000元×1

    0月＋25,250元×5月＋14,080元×7月＋16,470元×2月＋2,357元＋3

    ,772元×22月＋4,049元×2月＋4,000元×24月＝687,189元）；又

    聲請人主張其支出單純，聲請前2年總支出為390,408元，每

    月必要生活支出費用為16,267元（見消債更卷第17頁、第24

    7頁，本院卷第25頁），核未逾新北市111年至113年每人每

    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分別為18,960元、19,200元、19,68

    0元，亦為清算裁定所認定。則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可處分

    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尚有餘額296,781元（計算

    式：687,189元－390,408元＝296,781元）。又聲請人於清算

    執行事件中，普通債權人未受有分配，足見聲請人已符合前

    述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

    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

    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之要件。另聲請人未證明有經

    全體普通債權人同意免責之情形，自可認聲請人有消債條例

    第133條所定之不免責事由。

　㈡聲請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應不予免責事由：

　　按消債條例關於清算程序係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

    外，則各相對人如主張聲請人尚有消債條例第134條其餘各

    款項所定之行為，自應就聲請人合於上開要件之事實，舉證

    以實其說。本件雖有相對人主張調查及審酌聲請人有無消債

    條例第134條各款之情形，惟相對人均未提出相當事證證明

    ，且本件聲請人於聲請債務清理程序時，已出具財產及收入

    狀況說明書及陳報狀等件，既已詳實說明其整體收支狀況及

    財產情形，亦查無聲請人有何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列各款之

    不免責事由，自難認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不

    免責情形。

六、綜上所述，聲請人既有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不應免責之事

    由，復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揆諸首揭法條規定，

    聲請人自不應免責。另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人因

    同條例第133條規定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

    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即上開聲請更生前2年間可處分所

    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之餘額296,781元），且各普通債權人

    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詳如附表所示）時，得再依消債

    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抑或法院為不免責之

    裁定確定後，聲請人繼續清償債務，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

    均達其債權額之20％以上者，亦得依消債條例第142條規定，

    再行聲請法院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朱慧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書　記　官　劉芷寧

附表：（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164號      編號 債權人 債權總額 債權比例 （小數點後四 位四捨五入） 依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清償之最低數額（即296,781元×債權比例） 依消債條例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       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96,571元  5.43% 16,127元 219,314元 2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65,124元 2.3% 6,841元 93,025元 3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04,893元 3.0% 8,896元 120,979元 4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718,692元 13.47% 39,984元 543,739元 5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538,074元 7.62% 22,621元 307,615元 6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426,432元 2.11% 6,272元 85,286元 7 金陽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25,281元  1.61% 4,784元 65,056元 8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515,030元 2.55% 7,574元 103,006元 9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882,776元 4.37% 12,983元 176,555元 10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651,547元 13.14% 38,996元 530,309元 11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702,081元 33.21% 98,568元 1,340,416元 12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678,692元 8.32% 24,689元 335,738元 13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74,309元 2.85% 8,446元 114,862元 合計  20,179,502元 100% 296,781元 4,035,900元 備註： 一、因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07號清算程序中並未製作債權表公告，未有確定之債權表，本附表係依清算程序中債權人所陳報之債權數額計算債權比例欄及債權總額欄所示數額。 二、債權人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所陳報之利息金額為325,415元，惟本院計算之利息金額為325,402元；債權人金陽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陳報之違約金金額為375元，惟本院計算之違約金金額為374元，附此說明。 三、債務人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應依債權比例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所定最低數額為296,781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64號
聲  請  人  葉瀞雯即葉淨雯


相  對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董瑞斌  
代  理  人  陳視介  
相  對  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佩真  




相  對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尚瑞強  




相  對  人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潘代鼎  




相  對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相  對  人  金陽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雨利   




相  對  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  對  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代  理  人  黃于容  
相  對  人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安孚達  




相  對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羅仕佳  
相  對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上列聲請人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免責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葉瀞雯即葉淨雯不予免責。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法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上開規定，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5條規定，關於更生或清算之程序，準用之。經查：本件相對人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分別變更為郭倍廷、陳佳文，並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105頁至第111頁、第129頁），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㈠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㈡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㈢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㈣聲請清算前2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㈤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㈥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㈦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㈧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重大延滯程序。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2條、第133條、第134條分別定有明文。是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有消債條例第133、134條各款所定之情形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外，法院即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
三、本件聲請人即債務人葉瀞雯即葉淨雯（下稱聲請人）前因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向本院聲請更生，因債務總額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不得更生，嗣於民國113年2月27日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以113年度消債清字第58號裁定（下稱清算裁定）聲請人自113年6月4日上午11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07號清算事件為執行清算程序。後於清算程序中，查得聲請人所有財產顯然不敷清償相關程序費用、匯款費用等，並無清算實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聲請人之財產不敷清償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等原因為由，於113年10月8日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07號裁定終止清算程序並確定在案等情，業經本院調取上開各卷宗核閱無訛，堪信屬實。是終止清算程序之裁定既已確定，依前開消債條例規定，即應審酌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形。
四、本院為審酌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所定應不予免責之情事，於114年1月7日通知兩造就本院應否裁定聲請人免責乙節到庭陳述意見（見本院卷第21頁至第133頁），僅聲請人及相對人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到庭陳述意見，其餘相對人均未到庭陳述意見。另除相對人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未表示意見外，其餘已具狀表示意見。茲將聲請人及相對人之意見分述如下：
　㈠聲請人略以：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收入與前置調解聲請狀相同。聲請人本就身體不好，無法長時間在高強度的工作環境工作，曾為盡力還債增加工作時數，致其腰椎頸椎發炎扭拉傷，反而多一筆醫療開銷，現僅於負荷範圍內排工作，目前每月工作收入約為16,209元，遺屬年金4,049元，總計為22,258元，扣除租金補助，每月支出為20,812元，收支並無餘額，且聲請人自110年8月起無搭乘國內外航線飛機等語。
　㈡相對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不同意免責。請依職權調查聲請人有無出國搭乘國內外航線至外島旅遊等資訊，俾利判斷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情形而應予不免責之裁定等語。
　㈢相對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不同意免責。請依職權審酌聲請人所陳報之收入是否屬實、支出是否浮報，有無構成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各款所規定不免責事由等語。
　㈣相對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不同意免責。請詳查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134條各款不予免責之事由，及入出境資料以確認其是否奢侈浪費或隱匿財產之行為等語。
　㈤相對人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依清算裁定，認定聲請人每月收入35,242元，每月必要生活費為16,267元，則聲請人前2年所得餘額應為455,400元，伊於清算程序中並未受償，自難同意聲請人免責，請依職權審酌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等語。
　㈥相對人金陽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不同意免責。請依職權調查聲請人有無構成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各款所規定不免責事由等語。
　㈦相對人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依清算裁定認定，聲請人前2年收入減支出之餘額為455,400元，而全體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並未受償，故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之不免責事由。另請鈞院向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函查，聲請人除已陳報之保單外，有無其他以自己為要保人、嗣後變更要保人或質借未償還之商業保險保單而未陳報？如有，即屬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8款之不免責事由，應裁定不免責等語。
　㈧相對人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依清算裁定所示，聲請人聲請前2年收入減支出之數額為455,400元，債權人等並未受償任何款項，是聲請人應予不免責等語。
　㈨相對人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不同意免責。請依職權調查聲請人有無構成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各款所規定不免責事由等語。
　㈩相對人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不同意免責。債權人等自聲請人聲請清算迄今均未受償，請依職權調查聲請人有無構成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各款所規定不免責事由等語。
　相對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依清算裁定所載，聲請人聲請前2年收入減支出之數額為455,400元，請依職權調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各款所規定不免責事由等語。
五、經查：
　㈠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不予免責之事由：
　⒈參消債條例第133條及其立法理由，本條於債務人之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者，始有適用。是依上開規定，自應以本院裁定開始清算時（即113年6月4日）起迄裁定免責前，綜合考量認定債務人是否有「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及「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此二要件，以判斷其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之適用，且二要件缺一不可，此觀該條規定自明。
　⒉聲請人主張其於清算開始後至今，從事小吃店清潔工之工作，曾為盡力還債增加工作時數，卻致其腰椎、頸椎發炎、扭拉傷，遵從醫囑避免久站及過度走動、門診持續復健治療，故現僅於負荷範圍內排工作，每月固定收入約為16,209元，領有遺屬年金4,049元，又因持續支出復健費用，每月支出扣除租屋補助後為20,812元等語，並提出113年間之薪資袋、維德骨科診所（醫囑載明宜休養，不宜久站及過度走動等語）診斷證明書各件影本為憑（見本院卷第27頁至第29頁、第37頁），本院審酌聲請人職業性質，就其主張勞動力有所減損等情，尚堪採信，惟就聲請人陳報之薪資袋影本觀之，聲請人每月工作收入為14,640元、18,300元不等，是聲請人每月工作收入應以16,470元（計算式：14,640元＋18,300元÷2＝16,470元）列計。另查聲請人除每月領取國民年金遺屬年金給付4,049元，及租金補助4,000元外，並無領取相關新北市之相關社會救助津貼或租金補助，有新北市政府社會局114年1月10日新北社助字0000000000號函、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1月14日保普生字第11413011410號函暨國民年金保險給付申領資料查詢表、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4年1月14日國署住字第1140004984號函、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新北城住字第1140065337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45頁至第173頁）；則在查無聲請人另有其他收入之情形，聲請人於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每月固定收入即以24,519元列計（計算式：16,470元＋4,049元＋4,000元＝24,519元）。
　⒊聲請人必要生活支出部分，聲請人主張其每月必要生活支出為20,812元，並就醫療費用部分提出113年6月至11月維德骨科診所藥品明細及收據、堯舜傳統整復推拿收據、三重仁安堂中醫診所掛號費自付額收據等件影本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9頁至第46頁），經核聲請人確實有此部分支出，其主張應可採信。基上，聲請人收入扣除其必要生活費用，尚有餘額3,707元（計算式：24,519元－20,812元＝3,707元），已符合「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之要件，故應依消債條例第133條後段為聲請人是否應不免責之審查。
　⒋又聲請人前向本院聲請更生，因債務總額逾1,200萬元不得更生，嗣於113年2月27日具狀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裁定於113年6月4日上午11時起開始清算程序，已如前述，依聲請人112年9月23日陳報狀所載，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職業亦為小吃店清潔工，111年、112年間每月收入分別為13,440元、14,080元，每月領有遺屬年金約3,772元及租屋補助4,000元，並提出郵局存摺、薪資證明、112年間薪資袋等件影本為憑（見消債更卷第247頁至第257頁）。聲請人為52年間出生，應屬一般具有通常勞動能力之人，惟聲請人所陳薪資收入，顯低於我國勞工法定每月最低基本工資，又聲請人稱其腰椎頸椎發炎扭拉傷，並提出醫囑載明於112年5月23日至113年7月11日多次應診復健、宜休養、不宜久站及過度走動等語之維德骨科診所診斷證明書（本院卷第37頁），而未提出其餘期間勞動力減損之相關證明，縱肯認聲請人於112年5月23日起有勞動力減損之情，本院認於112年5月23日前之其餘期間，聲請人收入低於最低基本工資，此乃其主觀上之工作意願及選擇問題，非囿於其勞動能力所限，而仍應以一般具有通常勞動能力之人通常可獲取之薪資計算聲請人以勞動能力可換得之每月固定收入金額，則聲請人111年2月至112年5月之每月固定收入應以勞動部111年、112年基本工資即分別為24,000元、25,250元列計，112年6月至12月以薪資證明所載分別為13,440元、14,080元列計，113年之每月固定收入則以聲請人提出113年間之薪資袋平均數額即16,470元列計，另查聲請人遺屬年金111年2月領有2,357元、自111年3月至112年12月每月領有3,772元、自113年1月至同年2月每月領有4,049元，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1月14日保普生字第11413011410號函暨國民年金保險給付申領資料查詢表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49頁至第151頁），是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應為687,189元（計算式：24,000元×10月＋25,250元×5月＋14,080元×7月＋16,470元×2月＋2,357元＋3,772元×22月＋4,049元×2月＋4,000元×24月＝687,189元）；又聲請人主張其支出單純，聲請前2年總支出為390,408元，每月必要生活支出費用為16,267元（見消債更卷第17頁、第247頁，本院卷第25頁），核未逾新北市111年至113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分別為18,960元、19,200元、19,680元，亦為清算裁定所認定。則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尚有餘額296,781元（計算式：687,189元－390,408元＝296,781元）。又聲請人於清算執行事件中，普通債權人未受有分配，足見聲請人已符合前述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之要件。另聲請人未證明有經全體普通債權人同意免責之情形，自可認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之不免責事由。
　㈡聲請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應不予免責事由：
　　按消債條例關於清算程序係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外，則各相對人如主張聲請人尚有消債條例第134條其餘各款項所定之行為，自應就聲請人合於上開要件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本件雖有相對人主張調查及審酌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之情形，惟相對人均未提出相當事證證明，且本件聲請人於聲請債務清理程序時，已出具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及陳報狀等件，既已詳實說明其整體收支狀況及財產情形，亦查無聲請人有何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列各款之不免責事由，自難認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不免責情形。
六、綜上所述，聲請人既有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不應免責之事由，復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揆諸首揭法條規定，聲請人自不應免責。另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人因同條例第133條規定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即上開聲請更生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之餘額296,781元），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詳如附表所示）時，得再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抑或法院為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聲請人繼續清償債務，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20％以上者，亦得依消債條例第142條規定，再行聲請法院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朱慧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書　記　官　劉芷寧
		附表：（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164號

		


		


		


		


		




		編號

		債權人

		債權總額

		債權比例
（小數點後四 位四捨五入）

		依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清償之最低數額（即296,781元×債權比例）

		依消債條例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



		


		


		


		


		


		




		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96,571元



		5.43%

		16,127元

		219,314元



		2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65,124元

		2.3%

		6,841元

		93,025元



		3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04,893元

		3.0%

		8,896元

		120,979元



		4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718,692元

		13.47%

		39,984元

		543,739元



		5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538,074元

		7.62%

		22,621元

		307,615元



		6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426,432元

		2.11%

		6,272元

		85,286元



		7

		金陽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25,281元



		1.61%

		4,784元

		65,056元



		8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515,030元

		2.55%

		7,574元

		103,006元



		9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882,776元

		4.37%

		12,983元

		176,555元



		10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651,547元

		13.14%

		38,996元

		530,309元



		11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702,081元

		33.21%

		98,568元

		1,340,416元



		12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678,692元

		8.32%

		24,689元

		335,738元



		13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74,309元

		2.85%

		8,446元

		114,862元



		合計

		


		20,179,502元

		100%

		296,781元

		4,035,900元



		備註：
一、因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07號清算程序中並未製作債權表公告，未有確定之債權表，本附表係依清算程序中債權人所陳報之債權數額計算債權比例欄及債權總額欄所示數額。
二、債權人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所陳報之利息金額為325,415元，惟本院計算之利息金額為325,402元；債權人金陽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陳報之違約金金額為375元，惟本院計算之違約金金額為374元，附此說明。
三、債務人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應依債權比例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所定最低數額為296,781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64號

聲  請  人  葉瀞雯即葉淨雯



相  對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董瑞斌  

代  理  人  陳視介  

相  對  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佩真  





相  對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尚瑞強  





相  對  人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潘代鼎  





相  對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相  對  人  金陽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雨利   





相  對  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  對  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代  理  人  黃于容  

相  對  人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安孚達  





相  對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羅仕佳  

相  對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上列聲請人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免責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葉瀞雯即葉淨雯不予免責。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法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上開規定，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5條規定，關於更生或清算之程序，準用之。經查：本件相對人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分別變更為郭倍廷、陳佳文，並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105頁至第111頁、第129頁），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㈠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㈡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㈢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㈣聲請清算前2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㈤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㈥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㈦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㈧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重大延滯程序。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2條、第133條、第134條分別定有明文。是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有消債條例第133、134條各款所定之情形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外，法院即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

三、本件聲請人即債務人葉瀞雯即葉淨雯（下稱聲請人）前因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向本院聲請更生，因債務總額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不得更生，嗣於民國113年2月27日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以113年度消債清字第58號裁定（下稱清算裁定）聲請人自113年6月4日上午11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07號清算事件為執行清算程序。後於清算程序中，查得聲請人所有財產顯然不敷清償相關程序費用、匯款費用等，並無清算實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聲請人之財產不敷清償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等原因為由，於113年10月8日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07號裁定終止清算程序並確定在案等情，業經本院調取上開各卷宗核閱無訛，堪信屬實。是終止清算程序之裁定既已確定，依前開消債條例規定，即應審酌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形。

四、本院為審酌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所定應不予免責之情事，於114年1月7日通知兩造就本院應否裁定聲請人免責乙節到庭陳述意見（見本院卷第21頁至第133頁），僅聲請人及相對人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到庭陳述意見，其餘相對人均未到庭陳述意見。另除相對人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未表示意見外，其餘已具狀表示意見。茲將聲請人及相對人之意見分述如下：

　㈠聲請人略以：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收入與前置調解聲請狀相同。聲請人本就身體不好，無法長時間在高強度的工作環境工作，曾為盡力還債增加工作時數，致其腰椎頸椎發炎扭拉傷，反而多一筆醫療開銷，現僅於負荷範圍內排工作，目前每月工作收入約為16,209元，遺屬年金4,049元，總計為22,258元，扣除租金補助，每月支出為20,812元，收支並無餘額，且聲請人自110年8月起無搭乘國內外航線飛機等語。

　㈡相對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不同意免責。請依職權調查聲請人有無出國搭乘國內外航線至外島旅遊等資訊，俾利判斷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情形而應予不免責之裁定等語。

　㈢相對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不同意免責。請依職權審酌聲請人所陳報之收入是否屬實、支出是否浮報，有無構成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各款所規定不免責事由等語。

　㈣相對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不同意免責。請詳查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134條各款不予免責之事由，及入出境資料以確認其是否奢侈浪費或隱匿財產之行為等語。

　㈤相對人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依清算裁定，認定聲請人每月收入35,242元，每月必要生活費為16,267元，則聲請人前2年所得餘額應為455,400元，伊於清算程序中並未受償，自難同意聲請人免責，請依職權審酌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等語。

　㈥相對人金陽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不同意免責。請依職權調查聲請人有無構成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各款所規定不免責事由等語。

　㈦相對人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依清算裁定認定，聲請人前2年收入減支出之餘額為455,400元，而全體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並未受償，故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之不免責事由。另請鈞院向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函查，聲請人除已陳報之保單外，有無其他以自己為要保人、嗣後變更要保人或質借未償還之商業保險保單而未陳報？如有，即屬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8款之不免責事由，應裁定不免責等語。

　㈧相對人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依清算裁定所示，聲請人聲請前2年收入減支出之數額為455,400元，債權人等並未受償任何款項，是聲請人應予不免責等語。

　㈨相對人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不同意免責。請依職權調查聲請人有無構成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各款所規定不免責事由等語。

　㈩相對人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不同意免責。債權人等自聲請人聲請清算迄今均未受償，請依職權調查聲請人有無構成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各款所規定不免責事由等語。

　相對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略以：依清算裁定所載，聲請人聲請前2年收入減支出之數額為455,400元，請依職權調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各款所規定不免責事由等語。

五、經查：

　㈠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不予免責之事由：

　⒈參消債條例第133條及其立法理由，本條於債務人之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者，始有適用。是依上開規定，自應以本院裁定開始清算時（即113年6月4日）起迄裁定免責前，綜合考量認定債務人是否有「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及「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此二要件，以判斷其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之適用，且二要件缺一不可，此觀該條規定自明。

　⒉聲請人主張其於清算開始後至今，從事小吃店清潔工之工作，曾為盡力還債增加工作時數，卻致其腰椎、頸椎發炎、扭拉傷，遵從醫囑避免久站及過度走動、門診持續復健治療，故現僅於負荷範圍內排工作，每月固定收入約為16,209元，領有遺屬年金4,049元，又因持續支出復健費用，每月支出扣除租屋補助後為20,812元等語，並提出113年間之薪資袋、維德骨科診所（醫囑載明宜休養，不宜久站及過度走動等語）診斷證明書各件影本為憑（見本院卷第27頁至第29頁、第37頁），本院審酌聲請人職業性質，就其主張勞動力有所減損等情，尚堪採信，惟就聲請人陳報之薪資袋影本觀之，聲請人每月工作收入為14,640元、18,300元不等，是聲請人每月工作收入應以16,470元（計算式：14,640元＋18,300元÷2＝16,470元）列計。另查聲請人除每月領取國民年金遺屬年金給付4,049元，及租金補助4,000元外，並無領取相關新北市之相關社會救助津貼或租金補助，有新北市政府社會局114年1月10日新北社助字0000000000號函、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1月14日保普生字第11413011410號函暨國民年金保險給付申領資料查詢表、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4年1月14日國署住字第1140004984號函、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新北城住字第1140065337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45頁至第173頁）；則在查無聲請人另有其他收入之情形，聲請人於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每月固定收入即以24,519元列計（計算式：16,470元＋4,049元＋4,000元＝24,519元）。

　⒊聲請人必要生活支出部分，聲請人主張其每月必要生活支出為20,812元，並就醫療費用部分提出113年6月至11月維德骨科診所藥品明細及收據、堯舜傳統整復推拿收據、三重仁安堂中醫診所掛號費自付額收據等件影本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9頁至第46頁），經核聲請人確實有此部分支出，其主張應可採信。基上，聲請人收入扣除其必要生活費用，尚有餘額3,707元（計算式：24,519元－20,812元＝3,707元），已符合「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之要件，故應依消債條例第133條後段為聲請人是否應不免責之審查。

　⒋又聲請人前向本院聲請更生，因債務總額逾1,200萬元不得更生，嗣於113年2月27日具狀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裁定於113年6月4日上午11時起開始清算程序，已如前述，依聲請人112年9月23日陳報狀所載，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職業亦為小吃店清潔工，111年、112年間每月收入分別為13,440元、14,080元，每月領有遺屬年金約3,772元及租屋補助4,000元，並提出郵局存摺、薪資證明、112年間薪資袋等件影本為憑（見消債更卷第247頁至第257頁）。聲請人為52年間出生，應屬一般具有通常勞動能力之人，惟聲請人所陳薪資收入，顯低於我國勞工法定每月最低基本工資，又聲請人稱其腰椎頸椎發炎扭拉傷，並提出醫囑載明於112年5月23日至113年7月11日多次應診復健、宜休養、不宜久站及過度走動等語之維德骨科診所診斷證明書（本院卷第37頁），而未提出其餘期間勞動力減損之相關證明，縱肯認聲請人於112年5月23日起有勞動力減損之情，本院認於112年5月23日前之其餘期間，聲請人收入低於最低基本工資，此乃其主觀上之工作意願及選擇問題，非囿於其勞動能力所限，而仍應以一般具有通常勞動能力之人通常可獲取之薪資計算聲請人以勞動能力可換得之每月固定收入金額，則聲請人111年2月至112年5月之每月固定收入應以勞動部111年、112年基本工資即分別為24,000元、25,250元列計，112年6月至12月以薪資證明所載分別為13,440元、14,080元列計，113年之每月固定收入則以聲請人提出113年間之薪資袋平均數額即16,470元列計，另查聲請人遺屬年金111年2月領有2,357元、自111年3月至112年12月每月領有3,772元、自113年1月至同年2月每月領有4,049元，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1月14日保普生字第11413011410號函暨國民年金保險給付申領資料查詢表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49頁至第151頁），是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應為687,189元（計算式：24,000元×10月＋25,250元×5月＋14,080元×7月＋16,470元×2月＋2,357元＋3,772元×22月＋4,049元×2月＋4,000元×24月＝687,189元）；又聲請人主張其支出單純，聲請前2年總支出為390,408元，每月必要生活支出費用為16,267元（見消債更卷第17頁、第247頁，本院卷第25頁），核未逾新北市111年至113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分別為18,960元、19,200元、19,680元，亦為清算裁定所認定。則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尚有餘額296,781元（計算式：687,189元－390,408元＝296,781元）。又聲請人於清算執行事件中，普通債權人未受有分配，足見聲請人已符合前述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之要件。另聲請人未證明有經全體普通債權人同意免責之情形，自可認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之不免責事由。

　㈡聲請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應不予免責事由：

　　按消債條例關於清算程序係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外，則各相對人如主張聲請人尚有消債條例第134條其餘各款項所定之行為，自應就聲請人合於上開要件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本件雖有相對人主張調查及審酌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之情形，惟相對人均未提出相當事證證明，且本件聲請人於聲請債務清理程序時，已出具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及陳報狀等件，既已詳實說明其整體收支狀況及財產情形，亦查無聲請人有何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列各款之不免責事由，自難認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不免責情形。

六、綜上所述，聲請人既有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不應免責之事由，復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揆諸首揭法條規定，聲請人自不應免責。另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人因同條例第133條規定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即上開聲請更生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之餘額296,781元），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詳如附表所示）時，得再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抑或法院為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聲請人繼續清償債務，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20％以上者，亦得依消債條例第142條規定，再行聲請法院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朱慧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書　記　官　劉芷寧

附表：（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164號      編號 債權人 債權總額 債權比例 （小數點後四 位四捨五入） 依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清償之最低數額（即296,781元×債權比例） 依消債條例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       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96,571元  5.43% 16,127元 219,314元 2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65,124元 2.3% 6,841元 93,025元 3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04,893元 3.0% 8,896元 120,979元 4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718,692元 13.47% 39,984元 543,739元 5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538,074元 7.62% 22,621元 307,615元 6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426,432元 2.11% 6,272元 85,286元 7 金陽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25,281元  1.61% 4,784元 65,056元 8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515,030元 2.55% 7,574元 103,006元 9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882,776元 4.37% 12,983元 176,555元 10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651,547元 13.14% 38,996元 530,309元 11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702,081元 33.21% 98,568元 1,340,416元 12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678,692元 8.32% 24,689元 335,738元 13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74,309元 2.85% 8,446元 114,862元 合計  20,179,502元 100% 296,781元 4,035,900元 備註： 一、因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07號清算程序中並未製作債權表公告，未有確定之債權表，本附表係依清算程序中債權人所陳報之債權數額計算債權比例欄及債權總額欄所示數額。 二、債權人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所陳報之利息金額為325,415元，惟本院計算之利息金額為325,402元；債權人金陽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陳報之違約金金額為375元，惟本院計算之違約金金額為374元，附此說明。 三、債務人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應依債權比例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所定最低數額為296,781元。      





